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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所涉非标准审计意见事项消除的专项说明

众环专字(2024)1100247号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广田集团”）2023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于 2024年 4月 25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报告编号：

众环审字(2024)1100087号）。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审计类第 1号》的相关要求，我

们就上年度导致非标准审计意见事项在本年度的消除情况说明如下：

一、上年度导致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事项的具体内容

1、如 2022年度审计报告中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部分所示：我们提醒财务报

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2所述，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本公司逾期银行、商

业保理公司等单位借款本金 56.84亿元，发生多起诉讼，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连续三年亏

损，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为负值，资产负债率 146.49%。公司于 2022年 5月 30

日被债权人申请预重整及重整，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于 2023年 1

月 5日决定对广田集团启动预重整程序并指定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担任广田集团预重整期

间的临时管理人。

2、如 2022年度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退市风险部分所示：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

注，财务附注十四、3 所述，广田集团 2022年 12月 31日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

为负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其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二、上年度非标准审计意见事项的消除情况

1、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的消除情况

2023年 12月 22日，公司收到深圳中院送达的（2023）粤 03破 265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确认广田集团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公司重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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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田集团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将应当向债权人清偿债务所需的现金已提存至管理人指

定的银行账户；将应当用于引入重整投资人及向债权人分配的转增股票,已登记至管理人指

定的证券账户；已经与受托人签署破产服务信托的信托合同；应当支付的破产费用已经支付

完毕,或已提存至管理人指定的银行账户。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逾期银行、商业保理

公司等单位借款本金已根据重整计划得到清偿或展期、相关提起诉讼的债权已根据重整计划

获得清偿。广田集团已根据重整计划履行完毕偿债义务,不存在债务到期未偿还的情况。公

司主要银行账户已解除冻结，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资产为 77,593.99 万元，资产负债率

67.66%。

2、强调事项的消除情况

公司通过在重整程序中实施出资人权益调整，引入重整投资人提供资金支持，有效化解

公司债务危机，并通过设立信托计划实现了非保留资产的剥离，改善了公司资产负债结构，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净资产为 77,593.99万元，已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对其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审计报告所涉非标事项的影

响已经消除。

上述专项说明仅供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与 2023

年度报告同时披露之用，不得作其他用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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